
向小寒(化名)：
您的来信已收悉，

现答复如下：
一、按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婚姻法》第五
条“结婚必须男女双方
完全自愿” 的规定，婚
姻必须是一男一女，
即《婚姻法》对同性婚
恋关系是不认可的。因
此，成立同性恋社会组
织没有法律基础。

二、按照《社会团
体登记管理条例》第四
条规定：“社会团体必
须遵守宪法、 法律、法
规和国家政策，不得违
背社会道德风尚”，而
同性恋与我国传统文
化和精神文明建设有
悖，不能成立。

三、本答复如有不
妥，你可以依法提出异
议，特此函复。

民政部门
三条回复简洁清晰

2月19日下午，长沙交警支
队机动大队在汽车西站周边开
展交通秩序整治， 共查获5台违
规车辆。对其中2台假牌、套牌高
仿的士的车主进行了顶格处罚，
记12分、罚款5000元，暂扣车辆
并对其行政拘留15天。

下午1点，15名民警对汽车
西站附近进行突击检查。在西站
外层巡查时，民警查获一辆车牌
号为湘AT9867的“黑的”。车主
陈某不能提供任何有效证件，经
过警务通信息查询系统比对，确

定该车为高仿假牌的士。“车主
陈某将面临驾驶证记12分、扣留
车辆、罚款5000元、行政拘留15
天的处罚。” 机动大队副大队邱
东波说。

“这车是花一万多元买的，
牌照是套的。”陈某坚称，该车才
开一天，后悔买了非法车。

邱东波提醒，市民遇到“黑
的”可拨0731-88878452或122
举报。

■三湘华声全媒体记者
黄娟 林锐新

对此，湖南普特律师事务所律师李建东表示，从法律和社会习惯
来说，民政厅的回复合理合法。“因为《婚姻法》规定结婚对象必须是
男女，对同性恋爱关系是不认可的，所以，成立同性恋组织并没有法
律依据，也违背社会习惯。”

回复中的部分措辞是不是存在对向小寒名誉侵权行为呢？“不存
在。这只是按程序对提出成立民间组织申请后的回复。一般提出申请
后，管理部门要作出允许或不允许的批复。”李建东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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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2月19日讯“90后”向
小寒（化名）自称同性恋，在向民
政部门提出成立“同性恋组织”
未获批后，他将民政部门起诉至
法院，称民政部门回复的部分措
辞侵害了其名誉权。

针对此事，有律师表示，“从
法律和社会习惯来说，民政部门
的回复是合法合理的。”

注册未果后起诉

向小寒（化名）说，去年他开
始筹备申请一个长沙同性恋民间
组织。去年11月，他向长沙市民政
局递交了申请成立同性恋民间组
织的材料。“期间，我和长沙市民政
局工作人员进行了多次沟通，但
一直未获批准。”向小寒说。

“沟通过程中， 双方都很友
善，但注册仍没有任何进展。”向
小寒表示，他决定向省民政厅申
请信息公开，要求民政厅就公民
能否成立同性恋民间组织的问
题给予明确答复。

去年11月11日， 他以电子
邮件形式向省民政厅申请信息
公开，次日就收到了电子邮件回
复。回复称，申请材料“不符合格

式要件”。同年11月19日，他前往
省民政厅提交书面申请报告。几
天后，他收到省民政厅官方邮箱
对申请公开内容的回复，并于第
二天收到纸质答复。

采访中，向小寒也向记者出
示了这份回复。

法院回复：确已收到资料

今天上午，向小寒在律师的
陪同下，将省民政厅诉至长沙市
开福区人民法院。

“回复中，他们称‘同性恋与
我国传统文化和精神文明建设
有悖’， 我觉得这种措辞侵害了
我们的名誉权。我希望他们就此
书面道歉，并撤销这一回复。”此
外，向小寒还希望民政部门能批准
成立“长沙同性恋民间组织”，“因
为法律条文没有明文禁止。”

当日下午，记者联系开福区
人民法院求证此事，工作人员表
示，确已收到了有关资料。

而省民政厅工作人员表示，
“刚刚才得知被诉，经单位研究讨
论后，会统一向外界作出回应。”
■三湘华声全媒体记者王智芳
见习记者徐光艳 实习生吴亚玲

男子申注“同性恋组织”遭拒后起诉
称回复部分措辞侵害其“名誉权” 被诉单位将统一回应 律师：官方回复合理合法

民政厅回复“合法合理”

交警汽车西站查高仿的士
两“黑的哥”被拘留15天

2月19日， 长沙交警在西二环西站出口处查获一台号牌为湘
AT9867的套牌高仿的士。 记者 林锐新 摄

现场传真…

律师说法


